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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工程建设中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满足经济社

会管理基本需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1.0.2  房屋建筑、铁路工程、公路工程、港口工程、水工结构和市政工程等工程结构的设计必

须遵守本规范的规定。 

1.0.3  本规范是工程结构设计总原则和作用取值的基本要求。当工程结构采用的设计方法和作

用取值与本规范的规定不一致时，应进行合规性评估并符合本规范第 2 章的规定。 

1.0.4  工程结构设计除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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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 设计要求 

2.1.1 结构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结构方案设计，包括结构选型、构件布置及传力途径等； 

2 作用及作用效应分析； 

3 结构及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和正常使用条件下的验算； 

4 结构及构件的构造、连接措施； 

5 对耐久性的要求； 

6 对施工可行性和控制性的要求； 

7 满足特殊要求的结构的性能化设计。 

2.1.2 结构在规定的设计工作年限内，应以合理、经济的方式满足下列要求： 

1 能够承受在正常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 

2 能够满足结构和结构构件的预定使用要求； 

3 材料的劣化不会影响结构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2.1.3 结构体系应提供完整的传力路径，能够将结构可能承受的各种作用从受力点传递到抗力

构件。当发生爆炸、撞击、罕遇地震、人为错误等偶然事件时，结构应保持整体稳固性，避免

出现与起因不相称的破坏后果。 

2.1.4 当发生火灾时，结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保持足够的承载力和整体稳固性。 

2.1.5 结构设计时，应根据下列要求采取适当措施，使结构不出现或少出现可能的损坏： 

1 减少结构可能遭遇的危险因素； 

2 采用对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不敏感的结构类型； 

3 采用局部构件被移除或损坏时，仍能继续承载的结构体系； 

4 避免采用无破坏预兆的结构体系； 

5 使结构具有整体稳固性。 

2.1.6 结构设计时，应评估环境条件对耐久性的影响，并对结构材料保护做出适当规定。 

2.1.7 结构应按设计规定的用途使用，并应定期检查结构状况，进行必要的维护和维修。在设

计工作年限内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认可，不得改变结构用途和使用环境。 

2.2 安全等级与设计工作年限 

2.2.1 结构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损失、对社会

或环境产生影响等）的严重性，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结构安全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 2.2.1 的规

定。 

表 2.2.1 安全等级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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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一级 很严重 

二级 严重 

三级 不严重 

2.2.2 结构部件与结构的安全等级不一致的，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标明。结构部件的安全等级

不得低于三级。 

2.2.3 工程结构设计时，应规定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各类工程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房屋建筑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表 2.2.3-1 的规定。 

表2.2.3-1 房屋建筑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 

类别 设计工作年限（年） 示例 

1 5 临时性建筑结构 

2 25 易于替换的结构构件 

3 50 普通房屋和构筑物 

4 100 标志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结构 

2 铁路工程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应按 100 年、60 年和 30 年分级。 

3 公路工程结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表 2.2.3-2 的规定。 

表2.2.3-2 公路工程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年） 

公路等级  

结构类别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 

公路 

三级 

公路 

四级 

公路 

路面 
沥青混凝土路面 15 12 10 8 

水泥混凝土路面 30 20 15 10 

桥涵 

主体结构 

特大桥、大桥 100 100 100 100 

中桥 100 50 50 50 

小桥、涵洞 50 30 30 30 

可更换 

部件 

斜拉索、吊索、 

系杆等 
20 20 20 20 

栏杆、伸缩装置、 

支座等 
15 15 15 15 

隧道 主体结构 

特长隧道 100 100 100 100 

长隧道 100 100 100 50 

中隧道 100 100 100 50 

短隧道 100 10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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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更换、修复构件 
特长、长、中、 

短隧道 
30 30 30 30 

4 港口工程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应按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表 2.2.3-3 的规定。 

表2.2.3-3 港口工程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 

类别 设计工作年限（年） 示例 

1 5~10 临时性港口建筑物 

2 50 永久性港口建筑物 

5 水工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应根据其级别，采用不同的设计工作年限。1 级～3 级主要建

筑物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应采用 100 年，其他永久性建筑物结构应采用 50 年。临时建

筑物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应根据预定的使用年限和可能滞后的时间采用 5 年～15 年。 

2.2.4 工程结构的防水层、电气和管道等附属设施的设计工作年限，应根据主体结构的设计工

作年限和附属设施的材料、构造和工作要求等因素确定。 

2.2.5 结构部件与整体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不一致的，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标明。 

2.3 结构分析和试验 

2.3.1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作用效应应通过考虑了平衡、稳定性、几何相容性以及短期和长期

材料性质等因素的结构分析方法加以确定。 

2.3.2 结构分析采用的计算模型应能合理描述在相关因素作用下的作用效应。分析所采用的简

化或假定，应以理论和工程实践为基础，无成熟经验时应通过试验验证其合理性。分析时设置

的边界条件应合理反映结构的实际情况。 

2.3.3 当结构的变形可能使作用效应显著增大时，应在结构分析中考虑结构变形的影响。 

2.3.4 动力作用对结构产生较大影响时，应对结构进行动力响应分析。计算动力作用的效应时，

应考虑结构质量、强度、刚度和阻尼等特性的影响。 

2.3.5 结构分析应根据结构类型、材料性能和受力特点等因素，采用线性、非线性或试验分析

方法。 

2.3.6 当结构的承载力由脆性破坏控制时，不应采用塑性理论进行分析。 

2.4 作用和作用组合 

2.4.1 结构上的作用根据时间变化特性应分为永久作用、可变作用和偶然作用。 

2.4.2 结构上的作用按其他特性分类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来源性质，应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2 按空间的变化，应分为固定作用和自由作用； 

3 按结构的反应特点，应分为静态作用和动态作用。 

2.4.3 结构设计时，应按下列规定对不同作用采用不同的代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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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永久作用，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 

2 对可变作用，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组合值、频遇值或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3 对偶然作用，应按结构设计使用特点确定其代表值。 

2.4.4 本规范采用的设计基准期为 50 年。当工程结构采用其他设计基准期时，应按照可靠指标

一致的原则，对本规范规定的可变作用量值进行调整。 

2.4.5 工程设计所采用的各类生产工艺荷载，应由工艺及相关专业提供。所提条件必须全面、

准确、明晰，应以文字、表格或图示正式提供荷载条件及资料。 

2.4.6 应根据结构设计要求，按下列规定对各种作用进行组合。 

1 基本组合： 

∑ 𝛾𝐺𝑖
𝐺𝑖k + 𝛾𝑃𝑃 + 𝛾𝑄1

𝛾𝐿1𝑄1k𝑖≥1 + ∑ 𝛾𝑄𝑗
𝜓𝑐𝑗𝛾𝐿𝑗

𝑄𝑗k𝑗>1 （2.4.6-1） 

2 偶然组合： 

∑ 𝐺𝑖k + 𝑃 + 𝐴𝑑 + (𝜓𝑓1或𝜓𝑞1)𝑄1k𝑖≥1 + ∑ 𝜓𝑞𝑗𝑄𝑗k𝑗>1 （2.4.6-2） 

3 地震组合：应根据结构抗震设计要求确定。 

4 标准组合： 

∑ 𝐺𝑖k + 𝑃 + 𝑄1k𝑖≥1 + ∑ 𝜓𝑐𝑗𝑄𝑗k𝑗>1 （2.4.6-3） 

5 频遇组合： 

∑ 𝐺𝑖k + 𝑃 + 𝜓𝑓1𝑄1k𝑖≥1 + ∑ 𝜓𝑞𝑗𝑄𝑗k𝑗>1 （2.4.6-4） 

6 准永久组合： 

∑ 𝐺𝑖k + 𝑃 +𝑖≥1 ∑ 𝜓𝑞𝑗𝑄𝑗k𝑗≥1 （2.4.6-5） 

式中  𝐺𝑖k——第 i 个永久作用的标准值；

P——预应力作用的有关代表值； 

𝑄1k——第 1 个可变作用（主导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𝑄𝑗k——第 j 个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𝛾𝐺𝑖
——第 i 个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𝛾𝑃—— 预应力作用的分项系数；

𝛾𝑄1
——第 1 个可变作用（主导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𝛾𝑄𝑗
——第 j 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𝛾𝐿1、𝛾𝐿𝑗——第 1 个和第 j 个考虑结构设计工作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

𝜓𝑐𝑗——第 j 个可变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𝐴𝑑——偶然作用的设计值；

 𝜓𝑓1——第 1 个可变作用的频遇值系数；

𝜓𝑞1、𝜓𝑞𝑗——第 1 个和第 j 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2.4.7 不同作用组合下的效应设计值，应按下式确定： 

𝑆𝑑 = 𝑆(∑ 𝐴𝑖𝑖≥1 )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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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𝑆𝑑——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𝑆(∙)——作用组合的效应函数； 

Ai——作用组合中的第 i 个作用。

2.4.8 当把作用组合的效应函数简化为线性函数，即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按下式确定时，作

用与作用效应应当满足线性关系。 

𝑆𝑑 = ∑ 𝑆𝐴𝑖𝑖≥1 （2.4.8） 

式中  𝑆𝐴𝑖
——作用 Ai的效应设计值。

2.5 材料和岩土的性能及几何参数 

2.5.1 在选择结构材料、材料规格和进行结构概念及详细设计时，应考虑各种可能影响耐久性

的环境因素。 

2.5.2 材料特性应通过特定条件下的标准化测试方法确定。当实际应用条件与试验条件有差异

时，应对试验值进行换算。 

2.5.3 岩土性能指标和地基承载力、桩基承载力等，应通过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直接或间接

方法测定，并应考虑由于钻探取样、室内外试验条件与实际建筑结构条件的差别以及所采用计

算公式的误差等因素的影响。 

2.5.4 当试验数据不充分时，材料性能的标准值应根据可靠资料或工程经验确定。 

2.5.5 结构连接部件几何参数的公差应相互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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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设计方法 

3.1 一般规定 

3.1.1 采用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进行结构设计时，极限状态以及分项系数的取

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3.2 节的规定；由于缺乏统计资料，需采用容许应力或安全系数等其它经验

方法进行结构设计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3.3 节的规定，并应有可靠的工程经验或必要的试验研

究结果作为基础。 

3.1.2 工程结构采用本规范规定之外的设计方法的，应进行专项研究和技术论证。 

3.2 极限状态的分项系数设计方法 

3.2.1 结构的极限状态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涉及到人身安全以及结构安全的极限状态应作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当结构或结构构

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应认为超过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1) 结构构件或连接因超过材料强度而破坏，或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

2) 整个结构或其一部分作为刚体失去平衡；

3) 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

4) 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

5) 结构因局部破坏而发生连续倒塌；

6) 地基承载力不足而破坏；

7) 结构或结构构件发生疲劳破坏。

2 涉及到结构或结构单元的正常使用功能、人员舒适性、建筑外观的极限状态应作为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当结构或结构构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应认为超过了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 

1) 影响外观、使用舒适性或结构使用功能的变形；

2) 造成人员不舒适或结构使用功能受限的振动；

3) 影响外观、耐久性或结构使用功能的局部损坏。

3.2.2 结构设计时，应对起控制作用的极限状态进行计算或验算；当不能确定起控制作用的极

限状态时，应对不同极限状态分别计算或验算。 

3.2.3 结构设计时，应区分下列设计状况： 

1 持久设计状况，适用于结构正常使用时的情况； 

2 短暂设计状况，适用于结构施工和维修等临时情况； 

3 偶然设计状况，适用于结构遭受火灾、爆炸、非正常撞击等罕见情况； 

4 地震设计状况，适用于结构遭受地震时的情况。 

3.2.4 结构设计时选定的设计状况，应涵盖正常施工和使用过程中的各种不利情况。各种设计

状况均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持久设计状况尚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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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对每种设计状况，都应考虑各种不同的作用组合，以确定作用控制工况和最不利的效应

设计值。 

3.2.6 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采用的作用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基本组合； 

2 偶然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偶然组合； 

3 地震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地震组合； 

4 作用组合应为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的组合； 

5 每个作用组合中应包括一个主导可变作用或一个偶然作用或一个地震作用； 

6 当静力平衡等极限状态设计对永久作用的位置和大小很敏感时，该永久作用的有利部

分和不利部分应作为单独作用分别考虑； 

7 当一种作用产生的几种效应非完全相关时，应降低有利效应的分项系数取值。 

3.2.7 结构设计时，应对可逆和不可逆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采用下列作用组合： 

1 标准组合，用于不可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2 频遇组合，用于可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准永久组合，用于长期效应是决定性因素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2.8 设计基本变量的设计值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用的设计值𝐹𝑑应按下式确定：

𝐹𝑑 = 𝛾𝐹𝐹𝑟 （3.2.8-1） 

式中  𝐹𝑟——作用的代表值；

𝛾𝐹——作用的分项系数。

2 材料性能的设计值𝑓𝑑应按下式确定：

𝑓𝑑 =
𝑓𝑘

𝛾𝑀
（3.2.8-2） 

式中𝑓𝑘——材料性能的标准值；

𝛾𝑀——材料性能的分项系数。

3 当几何参数的变异性对结构性能无明显影响时，几何参数的设计值𝑎𝑑应取其标准值𝑎𝑘；

当有明显影响时，应按下式确定： 

𝑎𝑑 = 𝑎𝑘 ± Δ𝑎                          （3.2.8-3）

式中Δ𝑎——几何参数的附加量。

4 结构抗力的设计值 Rd 应按下式确定：

𝑅𝑑 = 𝑅(𝑓𝑘/𝛾𝑀, 𝑎𝑑)                        （3.2.8-4）

3.2.9 结构或结构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破坏或过度变形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符合下式要求： 

𝛾0𝑆𝑑 ≤ 𝑅𝑑                          （3.2.9-1）

式中 𝛾0—— 结构重要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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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𝑑—— 与采用的作用组合相对应的效应设计值，如轴力、弯矩设计值或表示几

个轴力、弯矩向量的设计值； 

𝑅𝑑——结构或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2 整个结构或其一部分作为刚体失去静力平衡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符合下式要

求： 

𝛾0𝑆𝑑,𝑑𝑠𝑡 ≤ 𝑆𝑑,𝑠𝑡𝑏                      （3.2.9-2）

式中  𝑆𝑑,𝑑𝑠𝑡—— 不平衡作用效应的设计值；

𝑆𝑑,𝑠𝑡𝑏—— 平衡作用效应的设计值。

3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疲劳破坏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根据构件受力特性及疲劳设

计方法采用不同的疲劳荷载模型和验算表达式。 

3.2.10 结构或结构构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𝑆𝑑 ≤ 𝐶                            （3.2.10）

式中  𝑆𝑑—— 与采用的作用组合相对应的效应设计值，如变形、裂缝等的设计值；

C—— 设计对变形、裂缝等规定的相应限值。 

3.2.11  结构重要性系数𝛾0 不应小于表 3.2.11 的规定。

表3.2.11 结构重要性系数𝛾0

结构 

重要性系数 

对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 

对偶然设计状况 

和地震设计状况 
安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𝛾0 1.1 1.0 0.9 1.0 

3.2.12  结构的作用分项系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房屋建筑结构的作用分项系数，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 永久作用：当对结构不利时，应取 1.3；当对结构有利时，不应大于 1.0；

2) 预应力：当对结构不利时，应取 1.3；当对结构有利时，不应大于 1.0；

3) 除第 4）项之外的可变作用，当对结构不利时应取 1.5；

4) 标准值大于4kN/m2的工业房屋楼面活荷载，当对结构不利时应取1.4。

2 公路桥涵结构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应按表 3.2.12-2 采用。 

表3.2.12-2 公路桥涵结构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 

作用类别 
当作用效应对结构的承

载力不利时 

当作用效应对结构的承

载力有利时 

混凝土和圬工结构重力 

（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1.2 

1.0 
钢结构重力（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1.1~1.2 

预加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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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重力 

混凝土的收缩及徐变作用 1.0 

土侧压力 1.4 

水的浮力 1.0 

基础变

位作用 

混凝土和圬工结构 0.5 0.5 

钢结构 1.0 1.0 

3 港口工程结构的作用分项系数，应按表 3.2.12-3 采用。 

表3.2.12-3 港口工程结构的作用分项系数 

荷载名称 分项系数 荷载名称 分项系数 

永久荷载（不包括土压力、静水压力） 1.2 铁路荷载 

1.4 

五金钢铁荷载 

1.5 

汽车荷载 

散货荷载 缆车荷载 

起重机械荷载 船舶系缆力 

船舶撞击力 船舶挤靠力 

水流力 运输机械荷载 

冰荷载 风荷载 

波浪力（构件计算） 人群荷载 

一般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4 

土压力 1.35 

液体管道（含推力）荷载 剩余水压力 1.05 

3.2.13  可变荷载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𝛾𝐿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对于荷载标准值随时间变化的楼面和屋面活荷载，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𝛾𝐿应

按表 3.2.13 采用。当设计工作年限不为表中数值时，调整系数𝛾𝐿不应小于按线性内插

确定的值。 

表 3.2.13 楼面和屋面活荷载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𝛾𝐿

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年） 5 50 100 

𝛾𝐿 0.9 1.0 1.1 

2 对雪荷载和风荷载，调整系数应按重现期与设计工作年限相同的原则确定。 

3.3 其他设计方法 

3.3.1 采用容许应力法进行结构设计时，结构在作用的标准组合或地震组合下的应力值应满足

下式要求： 

𝜎 ≤ [𝜎]   （3.3.1） 

式中  𝜎—— 结构在标准组合或地震组合作用下的应力值； 

[𝜎]—— 材料的容许应力值。 



11 

3.3.2 采用安全系数法进行结构设计时，结构在作用的标准组合或地震组合下的效应值应满足

下式要求： 

𝐾𝑆𝑘 ≤ 𝑅𝑘 （3.3.2） 

式中 K——安全系数； 

𝑆𝑘——结构在标准组合或地震组合作用下的效应值；

𝑅𝑘——结构或构件的抗力值。

3.3.3 结构或结构构件的疲劳破坏和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设计，应根据设计需要采用相应的疲劳

荷载模型和验算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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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作用 

4.1 永久作用 

4.1.1 结构自重的标准值应按结构构件的设计尺寸与材料容重计算确定。对于自重变异较大的

材料和构件，对结构不利时自重标准值取上限值，对结构有利时取下限值。 

4.1.2 位置固定的永久设备自重应采用设备铭牌重量值；当无铭牌重量时，应按实际重量计算。 

4.1.3 隔墙自重作为永久作用处理时，应符合位置固定的要求；位置可灵活布置的隔墙自重应

按可变荷载考虑。 

4.1.4 土压力应按设计埋深与土的单位体积自重计算确定。土的单位体积自重应根据计算水位

分别取天然容重、浮容重和饱和容重。 

4.1.5 预加应力应考虑时间效应影响，采用有效预应力。 

4.2 楼面和屋面活荷载 

4.2.1 采用等效均布活荷载方法进行设计时，应保证其产生的荷载效应与最不利堆放情况等效；

建筑楼面堆放物较多或较重的区域，应按实际情况考虑其荷载。 

4.2.2 民用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系数、频遇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的取值，

不应小于表 4.2.2 的规定。 

表 4.2.2 民用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 

项 

次 
类 别 

标准值 

(kN/m
2
)

组合值

系数 

𝜓𝑐

频遇值

系数 

𝜓𝑓

准永久值

系数 

𝜓𝑞

1 
(1)住宅、宿舍、旅馆、医院病房、托儿所、幼儿园 2.0 0.7 0.5 0.4 

(2) 办公楼、教室、医院门诊室 2.5 0.7 0.6 0.5 

2 食堂、餐厅、试验室、阅览室、会议室、一般资料档案室 3.0 0.7 0.6 0.5 

3 礼堂、剧场、影院、有固定座位的看台、公共洗衣房 3.5 0.7 0.5 0.3 

4 
(1)商店、展览厅、车站、港口、机场大厅及其旅客等候室、 4.0 0.7 0.6 0.5 

(2)无固定座位的看台 4.0 0.7 0.5 0.3 

5 
(1)健身房、演出舞台 4.5 0.7 0.6 0.5 

(2)运动场、舞厅 4.5 0.7 0.6 0.3 

6 
(1)书库、档案库、贮藏室 6.0 0.9 0.9 0.8 

(2)密集柜书库 12.0 0.9 0.9 0.8 

7 通风机房、电梯机房 8.0 0.9 0.9 0.8 

8 
汽车通道及客车

停车库  

(1)单向板楼盖(板跨不小于 2m) 和

双向板楼盖（板跨 3m×3m） 

客车（载

人少于 9

4.0 0.7 0.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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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消 防 车

（ 满 载

总 重 小

于

300kN） 

35.0 0.7 0.5 0.0 

(2) 双向板楼盖（板跨不小于

6m×6m）和无梁楼盖（柱网不小于

6m×6m） 

客车（载

人少于 9

人） 

2.5 0.7 0.7 0.6 

消 防 车

（ 满 载

总 重 小

于

300kN） 

20.0 0.7 0.5 0.0 

9 
厨房 (1) 餐厅 4.0 0.7 0.7 0.7 

(2)其他 2.0 0.7 0.6 0.5 

10 浴室、卫生间、盥洗室 2.5 0.7 0.6 0.5 

11 走廊、门厅 

(1)宿舍、旅馆、医院病房、托儿所、

幼儿园、住宅 
2.0 0.7 0.5 0.4 

(2)办公楼、餐厅、医院门诊部 2.5 0.7 0.6 0.5 

(3) 教学楼及其他可能出现人员密

集的情况 
3.5 0.7 0.5 0.3 

12 楼梯 
(1)多层住宅 2.0 0.7 0.5 0.4 

(2)其他 3.5 0.7 0.5 0.3 

13 阳台 
(1)可能出现人员密集的情况 3.5 0.7 0.6 0.5 

(2) 其他 2.5 0.7 0.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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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当双向板楼盖板跨介于 3m×3m～6m×6m之间时，消防车活荷载应根据第 4.2.2条的规定，

按跨度线性插值确定。当考虑覆土影响对消防车活荷载进行折减时，折减系数应根据可靠资料

确定；设计基础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考虑消防车荷载。 

4.2.4 工业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系数、频遇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的取值，

不应小于表 4.2.4 的规定。 

表 4.2.4 工业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 

项 

次 
类 别 

标准值 

(kN/m
2
)

组合值系数 

𝜓𝑐

频遇值系数 

𝜓𝑓

准永久值系数 

𝜓𝑞

1 电子产品加工 4.0 0.8 0.6 0.5 

2 轻型机械加工 8.0 0.8 0.6 0.5 

3 重型机械加工 12.0 0.8 0.6 0.5 

4.2.5 设计楼面梁、墙、柱及基础时，本规范表 4.2.2 中楼面活荷载标准值的折减系数取值不应

小于下列规定： 

1 设计楼面梁时， 

1) 第 1(1)项当楼面梁从属面积超过 25m
2 时，应取 0.9；

2) 第 1(2)～7 项当楼面梁从属面积超过 50m
2 时，应取 0.9；

3) 第 8 项对单向板楼盖的次梁和槽形板的纵肋应取 0.8；

对单向板楼盖的主梁应取 0.6；

对双向板楼盖的梁应取 0.8；

4) 第 9～13 项应采用与所属房屋类别相同的折减系数。

2 设计墙、柱和基础时， 

1)第 1(1)项单层建筑楼面梁的从属面积超过 25 ㎡时应取 0.9，其他情况应按表 4.2.5 规

定采用； 

2)第 1(2)～7 项应采用与其楼面梁相同的折减系数； 

3)第 8 项的客车 

对单向板楼盖应取 0.5； 

对双向板楼盖和无梁楼盖应取 0.8； 

4)第 9～13 项应采用与所属房屋类别相同的折减系数。 

表 4.2.5 活荷载按楼层的折减系数 

墙、柱、基础计算截面以上的层数 2～3 4～5 6～8 9～20 ＞20 

计算截面以上各楼层活荷载总和的折减系

数 
0.85 0.70 0.65 0.60 0.55 

4.2.6 房屋建筑的屋面，其水平投影面上的屋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

永久值系数的取值，不应小于表 4.2.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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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屋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及其组合值系数、频遇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 

项次 类 别 
标准值 

kN／m
2

组合值系数 

𝜓𝑐

频遇值系数 

𝜓𝑓

准永久值系数 

𝜓𝑞

1 不上人的屋面 0.5 0.7 0.5 0.0 

2 上人的屋面 2.0 0.7 0.5 0.4 

3 屋顶花园 3.0 0.7 0.6 0.5 

4 屋顶运动场地 4.5 0.7 0.6 0.4 

5 农业大棚 0.5 0.7 0.6 0.4 

4.2.7 对于因屋面排水不畅、堵塞等引起的积水荷载，应采取构造措施加以防止；必要时，应

按积水的可能深度确定屋面活荷载。 

4.2.8 屋面直升机停机坪荷载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屋面直升机停机坪荷载应按局部荷载考虑，或根据局部荷载换算为等效均布荷载考虑。

局部荷载标准值应按直升机实际最大起飞重量确定，当没有机型技术资料时，局部荷

载标准值及作用面积的取值不应小于表 4.2.8 的规定。 

表 4.2.8 屋面直升机停机坪局部荷载标准值及作用面积 

类型 最大起飞重量（t） 局部荷载标准值（kN） 作用面积 

轻型 2 20 0.20m×0.20m 

中型 4 40 0.25m×0.25m 

重型 6 60 0.30m×0.30m 

2 屋面直升机停机坪的等效均布荷载标准值不应低于 5.0kN／m
2。

3 屋面直升机停机坪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取 0.7，频遇值系数应取 0.6，准永久值系数应

取 0。 

4.2.9 施工和检修荷载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设计屋面板、檩条、钢筋混凝土挑檐、悬挑雨篷和预制小梁时，施工或检修集中荷载

标准值不应小于 1.0kN，并应在最不利位置处进行验算； 

2 对于轻型构件或较宽的构件，应按实际情况验算，或应加垫板、支撑等临时设施； 

3 计算挑檐、悬挑雨篷的承载力时，应沿板宽每隔 1.0m 取一个集中荷载；在验算挑檐、

悬挑雨篷的倾覆时，应沿板宽每隔 2.5m～3.0m 取一个集中荷载。 

4.2.10 地下室顶板施工荷载不应小于 5.0kN／m
2，当有临时堆积荷载以及有重型车辆通过时，尚

应按实际荷载验算。 

4.2.11 楼梯、看台、阳台和上人屋面等的栏杆活荷载标准值，不应小于下列规定： 

1 住宅、宿舍、办公楼、旅馆、医院、托儿所、幼儿园，栏杆顶部的水平荷载应取 1.5kN

／m； 



16 

2 学校、食堂、剧场、电影院、车站、礼堂、展览馆或体育场、工业用房，栏杆顶部的

水平荷载应取 1.5kN／m，竖向荷载应取 1.2kN/m，水平荷载与竖向荷载应分别考虑。 

4.2.12 施工荷载、检修荷载及栏杆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取 0.7，频遇值系数应取 0.5，准永久值

系数应取 0。 

4.2.13 将动力荷载简化为静力作用施加于楼面和梁时，应将活荷载乘以动力系数，动力系数不

应小于 1.1。 

4.3 人群荷载 

4.3.1 铁路工程作业通道人行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当桥面上布置有作业通道时，人行荷载标准值为 4.0kN/m
2。

2 当作业通道上走行检查或维修小车时尚应考虑检查或维修小车竖向荷载。 

3 在检算栏杆立柱及扶手时，作用在栏杆立柱顶上的水平推力标准值取 0.75 kN/m，作用

在栏杆扶手上的竖向力标准值取 1.0 kN/m。 

4.3.2 公路桥梁人群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人群荷载标准值应根据表 4.3.2 采用，对跨径不等的连续结构，以最大计算跨径为准。 

表4.3.2  人群荷载标准值取值 

计算跨径 L0（m） L0≤50 50＜L0＜150 L0≥150 

人群荷载（kN/m
2） 3.0 3.25-0.005L0 2.5 

2 非机动车、行人密集的公路桥梁，人群荷载标准值取上述标准值的 1.15 倍。 

3 专用人行桥梁，人群荷载标准值为 3.5kN/m
2。

4.3.3 作用于港口工程结构上的人群荷载标准值，应按表 4.3.3 采用，设计人行引桥、浮桥时，

尚应以集中力 1.6kN 为标准值对人行通道板的构件进行验算。 

表 4.3.3  人群荷载标准植 

建筑物类别 人群荷载标准值 q（kPa） 说明 

客班轮码头及引桥 4～5 

人行引桥或浮桥 
3 人行通道宽度≥1.2m 

2 人行通道宽度<12m 

4.4 起重机荷载 

4.4.1 起重机荷载应按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包括纵向水平荷载、横向水平荷载）分别计算。 

4.4.2 起重运输机荷载标准值，应根据装卸工艺选用的机型和实际使用的起重量、幅度等确定。

起重机竖向荷载标准值，应按不利原则采用起重机的最大轮压或最小轮压。 

4.4.3 起重机纵向和横向水平荷载，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起重机纵向水平荷载标准值，应按作用在一边轨道上所有刹车轮的最大轮压之和的 10％

采用；该项荷载的作用点位于刹车轮与轨道的接触点，其方向与轨道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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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重机横向水平荷载标准值，应取横行小车重量与额定起重量之和的一定比例（按表

4.4.3 的规定采用），再乘以重力加速度。 

表4.4.3 计算起重机横向水平荷载标准值时的百分比 

起重机类型 额定起重量（t） 百分数（％） 

软钩起重机 

≤10 12 

16～50 10 

≥75 8 

硬钩起重机 — 20 

3 起重机横向水平荷载应等分于桥架的两端，分别由轨道上的车轮平均传至轨道，其方

向与轨道垂直，并应考虑正反两个方向的刹车情况。 

4.4.4 起重机荷载的组合值、频遇值及准永久值系数可按表 4.4.4 中的规定采用。 

表 4.4.4 起重机荷载的组合值、频遇值及准永久值系数 

起重机工作级别 
组合值系数 

𝜓𝑐 

频遇值系数 

𝜓𝑓 

准永久值系数 

𝜓𝑞 

软钩起重机 

工作级别A1～A3 0.70 0.60 0.50 

工作级别A4、A5 0.70 0.70 0.60 

工作级别A6、A7 0.70 0.70 0.70 

硬钩起重机及工作级别A8的软钩起重机 0.95 0.95 0.95 

4.4.5 安装有多台起重机的厂房，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参与组合的起重机数量，并对起重机荷

载标准值进行折减。 

4.5 雪荷载 

4.5.1 屋面水平投影面上的雪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𝑠𝑘 = 𝐶𝑒𝜇𝑟𝑠0                           （4.5.1） 

式中  𝑠𝑘— 雪荷载标准值（kN/m
2）；

𝐶𝑒— 暴露系数；

𝜇𝑟—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𝑠0 — 基本雪压（kN/m
2）。

4.5.2 基本雪压应采用适当的概率分布模型、按 50 年重现期进行计算。对雪荷载敏感的结构，

应采用 100 年重现期的雪压。 

4.5.3 确定基本雪压时，应以年最大雪压观测值为分析基础；当没有雪压观测数据时，可采用

雪深数据和地区平均等效积雪密度，按下式计算年最大雪压值。 

𝑠 = 𝜌𝑒𝑔ℎ                                                              （4.5.3） 



18 

式中  s  — 为年最大雪压计算值； 

𝜌𝑒— 为地区平均等效积雪密度，即年最大雪压观测值/年最大雪深观测值；

g  — 为重力加速度，取 9.8m/s
2；

h  — 为年最大雪深观测值。 

4.5.4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应根据屋面形式确定，并应同时考虑均匀分布和非均匀分布两种情况。

屋面积雪的滑落不受阻挡时，积雪分布系数在屋面坡度≥ 60°时应为 0。 

4.5.5 暴露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应根据建设地点气象资料和周边环境确定暴露系数，其最小值不应小于 0.85； 

2 无可靠气象资料可供分析时，应取 1.0。 

4.5.6 雪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取 0.7，频遇值系数应取 0.6，准永久值系数应按雪荷载分区 I、II

和 III 的不同，分别取 0.5、0.2 和 0。 

4.6 风荷载 

4.6.1 垂直于建筑物表面上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𝑤𝑘 = 𝐶𝑑𝐶𝑡𝛽𝑧𝜇𝑠𝜇𝑧𝑤0 （4.6.1） 

式中  𝑤𝑘—风荷载标准值(kN/m
2
)；

𝐶𝑑—风向影响系数；

𝐶𝑡—地形修正系数；

𝛽𝑧—风荷载放大系数；

𝜇𝑠—风荷载体型系数；

𝜇𝑧—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𝑤0—基本风压(kN/m
2
)。

4.6.2 当高层建筑和高耸结构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计算顺风向与横风向荷载同时作用的荷

载效应： 

1 结构外形高宽比大于 8； 

2 结构高度大于 150m 且结构外形高宽比大于 5； 

3 其他横风向效应显著的情况。 

4.6.3 高层建筑或高耸结构的横风向荷载，应根据专门研究或可靠资料确定。 

4.6.4 体型复杂、周边干扰效应明显或风敏感的建筑结构应通过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取值。 

4.6.5 基本风压应采用适当的概率分布模型、按 50 年重现期进行计算，取值不得低于 0.3kN/m
2。

4.6.6 风向影响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当有 15 年以上符合观测要求且可靠的风气象资料时，应按照极值理论的统计方法计算

不同风向的风向影响系数。所有风向影响系数的最大值不应小于 1.0，最小值不应小于

0.72； 

2 其他情况，应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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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房屋建筑的地貌类别应当以其上风向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地面植被特征和房屋高度、密集

程度等因素确定。需要考虑的最远距离不应小于建筑高度的 20 倍且不小于 1000m。 

4.6.8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随高度增加而单调递增，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田野、乡村等开阔平坦地貌，高度变化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𝜇𝑧 = {
1.0  0 < 𝑧 ≤ 10𝑚

(
𝑧

10
)

0.30
         10𝑚 < 𝑧 ≤ 350𝑚

                  （4.6.8）

式中  𝑧—距地面高度(m)； 

2 海岸、沙漠等空旷地貌，10m和 300m高度处的高度变化系数分别不应小于 1.28和 2.91； 

3 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15m 和 450m 高度处的高度变化系数分别不应小于 0.65 和

2.91； 

4 有密集建筑群且房屋较高的城市市区，30m 和 550m 高度处的高度变化系数分别不应

小于 0.51 和 2.91。 

4.6.9 地形修正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对于山峰和山坡等地形，应根据山坡全高、坡度和建筑物计算位置离建筑物地面的高

度确定地形修正系数，其值不应小于 1.0； 

2 对于山间盆地、谷地等闭塞地形，地形修正系数不应小于 0.75； 

3 对于与风向一致的谷口、山口，地形修正系数不应小于 1.20； 

4 其他情况，应取 1.0。 

4.6.10 体型系数应根据建筑外形、周边干扰情况确定。 

4.6.11 风荷载放大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对于主要受力结构，风荷载放大系数应根据地形地貌、脉动风特性、结构周期、阻尼

比等因素确定，其值不应小于 1.2； 

2 对于围护结构，风荷载放大系数应根据地形地貌、脉动风特性和流场特征等因素确定，

且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𝛽𝑧 ≥ 1 +
0.7

√𝜇𝑧
（4.6.11） 

4.6.12 当根据可靠资料确定风荷载体型系数、放大系数或风荷载标准值时，应保证实际工程符

合资料规定的适用条件，并应有可靠的工程经验或必要的试验验证作为基础。 

4.6.13 风荷载的组合值系数、频遇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应分别取 0.6、0.4 和 0。 

4.7 地震作用 

4.7.1 计算工程结构的地震作用时，设计地震动参数应根据其预期的设防目标、工程重要性等

级确定，并应符合工程结构抗震设计要求。 

4.7.2 对特别重要的工程结构，应根据批准的工程场地地震动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设计地震动

参数，但不得低于第 4.7.1 条确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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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按本规范第 4.7.1 条和第 4.7.2 条规定确定的地震动参数，尚应根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抗

震通用规范》的规定，考虑近场效应、局部地形效应、场地效应的影响进行调整。 

4.7.4 工程结构的地震作用效应，应按调整后的设计地震动参数，并采用符合结构实际工作状

况的计算模型进行计算。 

4.7.5 地震作用效应的计算方法，应根据工程结构的工作状况、结构设计的实际需要等采用底

部剪力法、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时程分析法或其他更精确的方法。 

4.7.6 按第 4.7.4 条计算的地震作用，尚应根据工程结构的规则性等特点按相关技术规范的抗震

概念设计原则和要求进行调整。 

4.7.7 工程设计时，地震作用标准值不得小于《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的规定。 

4.8 温度作用 

4.8.1 温度作用应考虑气温变化、太阳辐射及使用热源等因素，作用在结构或构件上的温度作

用应采用其温度的变化来表示。 

4.8.2 计算结构或构件的温度作用效应时，应采用材料的线膨胀系数αT。

4.8.3 基本气温应采用 50 年重现期的月平均最高气温𝑇max和月平均最低气温𝑇min。对金属结构

等对气温变化较敏感的结构，尚应考虑极端气温变化的影响，适当增加或降低基本气温。 

4.8.4 均匀温度作用的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对结构最大温升的工况，均匀温度作用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𝛥𝑇𝑘 = 𝑇s,max − 𝑇0,min                    （4.8.4-1）

2 对结构最大温降的工况，均匀温度作用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𝛥𝑇𝑘 = 𝑇s,min − 𝑇0,max                   （4.8.4-2）

式中 Δ𝑇𝑘——均匀温度作用标准值（o
C）；

T s,max——结构最高平均温度（o
C）；

T 0,min——结构最低初始平均温度（o
C）；

T s,min——结构最低平均温度（o
C）；

T0, max——结构最高初始平均温度（o
C）。

4.8.5 结构最高平均温度𝑇s,max和最低平均温度𝑇s,min应基于基本气温𝑇max和𝑇min，根据工程施工

期间和正常使用期间的实际情况按热工学原理确定。 

4.8.6 结构的最高初始平均温度𝑇0,max和最低初始平均温度𝑇0,min应根据结构的合拢或形成约束

的时间确定，或根据施工时结构可能出现的温度按不利情况确定。 

4.9 偶然作用 

4.9.1 当采用偶然作用作为结构设计的主导作用时，在允许结构出现局部构件破坏的情况下，

应保证结构不致因偶然作用引起连续倒塌。 

4.9.2 按照静力方法计算爆炸荷载时，应以静力荷载与动荷载的荷载效应等效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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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常规炸药爆炸的等效静力荷载，应在动力荷载的基础上按照内力等效原则乘以动力放大

系数。 

4.9.4 燃气爆炸的等效静力荷载，应考虑通口板面积和爆炸空间体积等因素的影响，按最不利

条件取值。 

4.9.5 撞击荷载的计算应根据撞击物的质量、速度、撞击时间和作用点加以确定。 

4.9.6 当按照可靠资料确定偶然作用时，应保证实际工程符合资料规定的适用条件，并应有可

靠的工程经验或必要的试验验证作为基础。 

4.10  水流力和冰压力 

4.10.1 对于港口工程、桥梁等承受水流作用的结构物，应计算水流力的作用。水流力应按下式

计算： 

Fw= AVCw

2

2


（4.10.1） 

式中 𝐶𝑤——水流阻力系数；

𝜌——水密度(t/m
3
)淡水取 1.0，海水取 1.025;

V——选定设计状况对应的水流流速(m/s); 

A——计算构件在与流向垂直平面上的投影面积(m
2
)。

4.10.2 水流阻力系数应根据梁、桁架、墩、柱等结构的外形确定。当不同结构、构件之间间距

较近时，尚应考虑互相影响。 

4.10.3 当水流力的作用方向与水流方向一致时，合力作用点位置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上部构件：位于阻水面积形心处； 

2 下部构件：顶面在水面以下时，位于顶面以下 1/3 高度处；顶面在水面以上时，位于

水面以下 1/3 水深处。 

4.10.4 作用在港口工程结构物上的冰荷载应计入：冰排运动中被结构物连续挤碎或滞留在结构

前时产生的挤压力，孤立流冰块产生的撞击力，并排在斜坡结构物和锥体上因弯曲破坏和碎冰

堆积所产生的冰力，与结构冻结在一起的冰因水位升降产生的竖向力，冻结在结构内、外的冰

因温度变化对结构产生的温度膨胀力。 

4.10.5 冰荷载应根据当地冰凌实际情况及港口工程的结构型式确定，对重要工程或难以计算确

定的冰荷载应通过冰力物理模型试验等专门研究确定。 

4.10.6 静冰压力作用点应取冰面以下冰厚 1/3 处。 

4.10.7 冰冻期冰层厚度内的冰压力与水压力不应同时考虑。 

4.11 其他作用 

4.11.1 铁路列车竖向作用应按铁路的列车荷载图式确定。列车的水平作用应考虑离心力、制动

力、牵引力和横向摇摆力。港口使用的运输重件的特种车辆，应据梁的计算跨度和运输重件重

量对列车竖向作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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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铁路列车引起的气动压力和气动吸力，应作为移动面荷载施加于受影响的建筑结构上。 

4.11.3 公路路面、桥涵设计时，车辆荷载应根据公路等级、车辆技术指标和荷载图式确定。作

用在港口工程结构上的汽车荷载，应按实际选用的车型确定，并按其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排列。 

4.11.4 最冷月份平均气温低于-15℃地区的隧道，以及位于永冻土及冻胀土（季节冻胀深度大于

2m）的结构，应考虑冻胀力作用。冻胀力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围岩冬季含水量及排水条件

等通过研究确定。 

4.11.5  作用在港口工程结构上的堆货荷载标准值应根据堆存货种、装卸工艺确定的堆存情况，

结合码头结构型式、地基条件、结构计算项目并考虑港口发展等综合分析确定。 

4.11.6 港口和水工建筑物承受的波浪力，应按照直墙式、斜坡式、桩基和墩柱、高桩码头面板

等不同结构形式，结合波浪形态和作用方式分别计算确定。当结构或地形复杂时，结构上的波

浪力应通过模型试验等专门研究确定。 

4.11.7 作用在固定式系船、靠船结构上的船舶荷载应计入：由风、水流和波浪产生的系缆力，

风、水流和波浪产生的挤靠力，船舶靠岸时产生的撞击力和系泊船舶在波浪作用下产生的撞击

力。 

4.11.8 港口工程结构计算剩余水压力所采用的剩余水头应根据水位的变化、码头排水条件、填

料的渗透性能等因素确定。 

4.11.9 水工建筑设计时，应根据设计状况对应的计算水位确定静水压力和扬压力。扬压力的分

布图形，应根据不同的水工结构型式，上、下游计算水位，地基地质条件及防渗、排水措施等

情况确定。 

4.11.10 作用在水工建筑物上的动水压力，应区分不同的水流状态。当水流脉动影响结构的安

全或引起结构振动时，尚应计及脉动压力的影响。 

4.11.11 地下结构是由围岩及其加固措施构成的统一体，设计时应考虑围岩的自稳能力和承载

能力。围岩作用应根据岩体结构类型及其特征确定。 

4.11.12 挡土建筑物的土压力应根据挡土结构的特点，分别按照主动土压力和静止土压力计算。

挡水建筑物的淤沙压力，应根据河流水文泥沙特性、水库淤积平衡年限或设计工作年限、枢纽

布置情况经计算确定。 

4.11.13 对于工程结构在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出现、而本规范未规定的各类作用，应根据结构

的设计工作年限、设计基准期和保证率，确定其量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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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起草说明 

一、起草过程 

本规范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

（建标函[2016]248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强制性条文协调委员会

牵头起草编制而成。 

本规范在起草过程中，总结了长期以来我国结构可靠性设计、各行业结构作用的实践经验和研

究成果，借鉴了有关国家技术法规和国外先进标准，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深化研究，对具体内容

进行了反复讨论、协调和修改，于2018年11月，正式提出了《工程结构设计通用规范》（草案）。 

二、起草单位、起草人员 

（略） 

三、术语 

1. 设计工作年限

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预定目的使用的年限。 

2. 设计状况

代表一定时段内实际情况的一组设计条件，设计应做到在该组条件下结构不超越有关的极限状

态。 

3. 持久设计状况

在结构使用过程中一定出现，且持续期很长的设计状况，其持续期一般与设计工作年限为同一

数量级。 

4. 短暂设计状况

在结构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概率较大，而与设计工作年限相比，其持续期很短的设计状况。 

5. 偶然设计状况

在结构使用过程中出现概率很小，且持续期很短的设计状况。 

6. 地震设计状况

mailto:jgzy@ccs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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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遭受地震时的设计状况。 

7. 荷载工况

为特定的验证目的，一组同时考虑的固定可变作用、永久作用、自由作用的某种相容的荷载布

置以及变形和几何偏差。 

8. 极限状态

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求，此特定状态

为该功能的极限状态。 

9.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力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的状态。 

10.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的某项规定限值的状态。 

11. 不可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当产生超越正常使用要求的作用卸除后，该作用产生的后果不可恢复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12. 可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当产生超越正常使用要求的作用卸除后，该作用产生的后果可以恢复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13. 抗力

结构或结构构件承受作用效应和环境影响的能力。 

14. 极限状态法

不使结构超越某种规定的极限状态的设计方法。 

15. 容许应力法

使结构或地基在作用标准值下产生的应力不超过规定的容许应力的设计方法。 

16. 安全系数法

使结构或地基的抗力标准值与作用标准值的效应之比不低于某一规定安全系数的设计方法。 

17. 作用

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和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原因。前者为直接作用，也

称为荷载；后者为间接作用。 

18. 作用效应

由作用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反应。 

19. 永久作用

在设计所考虑的时期内始终存在且其量值变化与平均值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的作用；或其变化是

单调的并趋于某个限值的作用。 

20. 可变作用

在设计工作年限内其量值随时间变化，且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不可忽略不计的作用。 

21. 偶然作用

在设计工作年限内不一定出现，而一旦出现其量值很大，且持续期很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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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震作用

地震动对结构所产生的作用。 

23. 作用代表值

设计中用以验算极限状态所采用的作用量值。它可以是作用的标准值或可变作用的组合值、频

遇值和准永久值。 

24. 设计基准期

为确定可变作用代表值而选用的时间参数。 

25. 标准值

作用的基本代表值，为设计基准期内最大荷载统计分布的特征值。可根据对观测数据的统计、

作用的自然界限或工程经验确定。 

26. 组合值

对可变作用，使组合后的作用效应在设计基准期内的超越概率，能与该作用单独出现时的相应

概率趋于一致的作用值；或组合后使结构具有规定可靠指标的作用值。可通过组合值系数对作用标

准值的折减来表示。 

27. 频遇值

对可变作用，在设计基准期内被超越的总时间为规定的较小比率或超越频率为规定频率的作用

值。可通过频遇值系数对作用标准值的折减来表示。 

28. 准永久值

对可变作用，在设计基准期内被超越的总时间为规定的较大比率的作用值。可通过准永久值系

数对作用标准值的折减来表示。 

29. 作用设计值

作用代表值与作用分项系数的乘积。 

30. 作用组合；荷载组合

在不同作用的同时影响下，为验证某一极限状态的结构可靠度而采用的一组作用设计值。 

31. 基本组合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永久作用和可变荷载的组合。 

32. 偶然组合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永久作用、可变荷载和一个偶然荷载的组合，以及偶然事件发生后受

损结构整体稳定性验算时永久作用与可变荷载的组合。 

33. 标准组合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时，采用标准值或组合值为荷载代表值的组合。 

34. 频遇组合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时，对可变荷载采用频遇值或准永久值为荷载代表值的组合。 

35. 准永久组合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时，对可变荷载采用准永久值为荷载代表值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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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等效均布荷载

结构设计时，楼面上不连续分布的实际荷载，一般采用均布荷载代替；等效均布荷载系指其在

结构上所得的荷载效应能与实际的荷载效应保持一致的均布荷载。 

37. 基本雪压

雪荷载的基准压力，一般按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积雪自重的观测数据，经概率统计得出 50 年一

遇最大值确定。 

38. 基本风压

风荷载的基准压力，一般按当地空旷平坦地面上 10m 高度处 10min 平均的风速观测数据，经概

率统计得出 50 年一遇最大值确定的风速，再考虑相应的空气密度，按贝努利（Bernoulli）公式确定

的风压。 

39. 体型系数

与建筑外形和风向相关的，表征建筑物在给定风速下平均风压大小的系数。 

40. 温度作用

结构或结构构件中由于温度变化所引起的作用。 

41. 基本气温

气温的基准值，取 50 年一遇月平均最高气温和月平均最低气温，根据历年最高温度月内最高气

温的平均值和最低温度月内最低气温的平均值经统计确定。 

42. 均匀温度

在结构构件的整个截面中为常数且主导结构构件膨胀或收缩的温度。 

四、条文说明 

                                                                           1 总则

1.0.1  本规范制定的目的。本规范是以工程结构设计的目标和功能性能要求为基础，并提供可接

受方案（能够满足目标和功能性能要求的技术方法或措施）的全文强制标准。 

1.0.2  本规范是国家工程建设控制性底线要求，具有法规强制效力，必须严格遵守。 

1.0.2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工程结构设计的通用原则和作用取值，并且明确超出本规范规定之

外的设计方法和作用的操作方法。 

1.0.4  本规范是工程结构设计应遵守的基本准则，必须和其他结构设计的强制性规范配套使用。 

                                                                   2 基本规定

2.1.1 本条规定了结构设计应当包含的内容。 

2.1.2 本条规定了结构必须满足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三方面的要求。 

2.1.3 本条规定了结构体系应当具有完整性和一定的容错能力，避免因为局部构件的失效导致结构

整体失效。在某些偶然事件发生时，通常会造成结构局部构件失效，但如果结构设计不当，则可

能因为局部的失效导致结构整体破坏，造成重大损失。因此结构体系传力路径的合理性完整性和

整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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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性是结构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1.4 火灾是直接威胁到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风险因素。发生火灾时，结构特性与一般的使用条

件下有很大差异。因此在结构设计时，除了应当满足第2.1.2条的三项基本要求之外，还必须考虑在

突发火灾的情况下，结构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足够承载力和整体稳固性，为现场人员疏散、消防

人员施救创造条件，并避免因为结构失效导致火灾在更大范围的蔓延。 

2.1.5 为了保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在结构设计时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主要包括了本条所规定的几

个方面。所谓减少危险因素，是指在结构设计阶段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如设置防撞保护、管道燃气

系统合理布局、通过质量管理减小人为错误等；所谓对危险因素不敏感的结构类型，主要是指通过

合理的结构布局和受力路径，使结构在可能的危险因素作用下，不至出现过大的作用效应。 

2.1.6 结构的耐久性是保证结构在设计工作年限内，能够正常使用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条件对耐久性

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结构设计阶段就应当对结构所处的环境条件进行评估并采取适当措施。 

2.1.7 不同使用用途的结构，其结构体系、建筑布局和荷载取值都有很大差异，因此结构必须按照设

计规定的用途使用。如果确实有变更使用用途的要求，则必须经过设计复核，并采取必要措施。 

2.2.1 安全等级分三级，分别对应重要结构、一般结构和次要结构。结构的重要性，主要是根据破坏

后果和结构的使用频率进行判断。欧洲标准EN1990附录B则根据“结构破坏后果”和“结构可靠性水准

要求”两个角度规定了结构分类，和中国规范的分类要求基本相同。国际标准ISO22111第7条将结构

分为四类，前三类与中国相同，增加的第四类是特例，其安全度水准需要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定。

IBC的1604.5则将建筑结构的风险分类划分为四类，并且详细列举了各个类别的建筑结构类型。由于

本规范面向的是所有工程结构，因此各行业领域的重要等级划分，可以按照本条的要求做出更为具

体明确的分类规定。 

2.2.2 结构部件的安全等级可以和结构整体有所不同，但此时设计文件中应当明确标明。 

2.2.3 结构设计工作年限是影响结构设计的重要因素。使用年限不仅影响可变作用的量值大小，也影

响着结构主材的选择。对于业主而言，只有确定了设计工作年限，才能对不同的结构方案和主材选

择进行比较，优化结构全生命周期的成本，获得最佳解决方案。本条给出了各行业工程结构的设计

工作年限分类和示例。 

2.2.5 并非结构的所有构件都满足相同的设计工作年限要求，结构中某些需要定期更换的组成部分，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设计工作年限，但在设计文件中应当明确标明。 

2.3.1 本条明确了作用效应的确定方法，规定了结构分析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条是对结构分析

最基本的要求。 

2.3.2 本条对结构分析中采用的计算模型、简化假定和边界条件做出规定。结构分析所建立的模型是

结构体系的简化处理。为了使其能够反映结构的真实反映，以便为结构设计提供合理准确的指导，

必须掌握影响结构响应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忽略某些次要因素。这些重要因素包括：外形尺寸、材

料特性、外部作用等等。在此过程中引入的简化或者假定，都应当有所依据，避免无根据的简化或

假定对结构分析造成重大影响。在结构分析中，边界条件与结构模型同样重要，尤其是对于复杂的

有限元分析和受力复杂的结构体系而言，边界条件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和实际情况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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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2.3.3 在许多情况下，结构变形会引起几何参数名义值产生显著变异。一般称这种变形效应为几何非

线性或二阶效应。如果这种变形对结构性能有重要影响，应与结构的几何不完整性一样在设计中加

以考虑。 

2.3.4 所谓动力作用，是指导致结构或结构部件产生了显著加速度的作用类型。结构本身的质量、强

度、刚度和阻尼对动力作用下的响应有直接影响，因此在计算模型中必须包含这些结构特性。 

2.3.5 正确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理论，对于结构分析结果有重要影响。本条规定了选用不同分析方法需

要考虑的因素。当结构的材料性能处于弹性状态时，一般可假定力与变形(或变形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是线性的，可采用弹性理论进行结构分析，这种情况下，分析比较简单，效率也较高；而当结构的

材料性能处于弹塑性状态或完全塑性状态时，力与变形(或变形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一般情

况下都是非线性的，这时应当采用弹塑性理论或塑性理论进行结构分析。 

2.3.6 当承载力由脆性破坏时，塑性理论不适用。 

2.4.1 作用按随时间的变化分类是作用最主要的分类，它直接关系到作用变量概率模型的选择。 

永久作用的统计参数与时间基本无关，故可采用随机变量概率模型来描述；永久作用的随机性

通常表现在随空间变异上。可变作用的统计参数与时间有关，故采用随机过程概率模型来描述；在

实用上经常可将随机过程概率模型转化为随机变量概率模型来处理。 

永久作用可分为以下几类：结构自重；土压力；水位不变的水压力；预应力；地基变形；混凝

土收缩；钢材焊接变形；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各种施工因素。 

可变作用可分为以下几类：使用时人员、物件等荷载；施工时结构的某些自重；安装荷载；车

辆荷载；起重机荷载；风荷载；雪荷载；冰荷载；多遇地震；正常撞击；水位变化的水压力；扬压

力；波浪力；温度变化。 

偶然作用可分为以下几类：撞击；爆炸；罕遇地震；龙卷风；火灾；极严重的侵蚀；洪水作用。 

某些作用（如地震作用和撞击）既可作为可变作用，也可作为偶然作用，取决于场地条件和结

构的使用条件。 

2.4.2 作用按照其他特性分类，主要是要求结构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根据作用的特性对其进行适

当的分类组合，并合理准确的加载。 

2.4.3 虽然任何荷载都具有不同性质的变异性，但在设计中，不可能直接引用反映荷载变异性的各种

统计参数，通过复杂的概率运算进行具体设计。因此，在设计时，除了采用能便于设计者使用的设

计表达式外，对荷载仍应赋予一个规定的量值，称为荷载代表值。荷载可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规

定不同的代表值，以使之能更确切地反映它在设计中的特点。本规范给出荷载的四种代表值：标准

值、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荷载标准值是荷载的基本代表值，而其他代表值都可在标准值的

基础上乘以相应的系数后得出。 

荷载标准值是指其在结构的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最大荷载值。由于荷载本身的随机性，因而使

用期间的最大荷载也是随机变量，原则上也可用它的统计分布来描述。荷载标准值统一由设计基准

期最大荷载概率分布的某个分位值来确定。因此，对某类荷载，当有足够资料而有可能对其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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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作出合理估计时，则在其设计基准期最大荷载的分布上，可根据协议的百分位，取其分位值作为

该荷载的代表值，原则上可取分布的特征值(例如均值、众值或中值)，国际上习惯称之为荷载的特征

值(Characteristic value)。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自然荷载，包括风雪荷载，习惯上都以其规定的平均重

现期来定义标准值，也即相当于以其重现期内最大荷载的分布的众值为标准值。 

目前，并非对所有荷载都能取得充分的资料，为此，不得不从实际出发，根据已有的工程实践

经验，通过分析判断后，协议一个公称值(Nominal value)作为代表值。在本规范中，对按这两种方式

规定的代表值统称为荷载标准值。 

与永久作用和可变作用不同，偶然作用没有充分的统计信息，因此偶然作用的代表值需要根据

结构设计使用确定。建筑和市政工程的地震作用，在全文强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技术规范

中》规定，而其他工程的地震作用则需要根据结构设计使用特点确定。 

2.4.4 在确定各类可变荷载的代表值时，会涉及出现荷载最大值的时域问题，该时域长度即为“设计

基准期”。本规范采用的设计基准期为50年。如果“设计基准期”更长，而可变作用取值和其他设

计条件不变，则结构的可靠指标就降低了。因此本条规定，当设计基准期不同时，应当按照可靠指

标一致的原则，对可变作用量值进行调整。 

2.4.5 工业建筑结构中的工艺荷载，根据工艺要求不同差异很大，对结构设计的影响较大。本条规定

了对于工艺荷载的提资要求，以保证荷载取值的准确性。 

2.4.6 本条规定了各种不同的作用组合。不同设计方法采用的作用组合也有所不同，但究其实质，都

是考虑结构在设计工作年限内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不同量值的荷载同时作用的各种情况。因此本

条将各种作用组合进行统一规定，再配合不同的设计表达式和相关系数取值进行结构设计。 

基本组合是可变作用起控制作用的组合，其中起控制作用的可变作用一般需要轮次计算方能确

定。基本组合与“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法”相对应，用于承载极限状态设计。 

偶然组合是考虑偶然作用时的组合。 

抗震设计的设计方法与作用组合较为特殊，需按照抗震设计要求执行。 

标准组合与“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法”相对应时，用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在采用

容许应力和安全系数法设计时，通常也采用标准组合，但组合系数的取值有所区别。此外，有的采

用容许应力法的设计规范还对“主力”、“主力+附力”作用下的结构验算做出不同限值规定，也可

视为标准组合的不同情况。 

频遇组合和准永久组合都是和“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法”相对应的，用于不同状态的

设计验算。 

2.4.7 本条规定了结构效应设计值的函数表达式。作用组合中的符号“Σ”和“+”均表示组合，即

同时考虑所有作用对结构的共同影响，而不表示代数相加。 

2.4.8 作用效应的函数表达式是作用效应的一般性表达，在实际工程设计时往往根据实际情况有所简

化。最为常见的是当作用和作用效应是线性关系时，作用组合的效应可以直接表示为作用效应的组

合，这为结构设计带来极大方便。但在应用时，必须注意作用和效应是否满足线性关系这一前提条

件。 



30 

2.5.1 环境因素（如二氧化碳、氯化物和湿度等）会对材料特性有明显影响，进而可能对结构的安全

性和适用性造成不利影响。这种影响因材料而异，因此要求结构设计时对此加以考虑。 

2.5.2 材料性能实际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有些材料性能，例如木材、混凝土的强度等，这种变化相当

明显。因此本条规定了材料性能应通过特定条件下的标准化测试方法确定。 

2.5.3 用材料的标准试件试验所得的材料性能𝑓𝑠𝑝𝑒，一般说来，不等同于结构中实际的材料性能𝑓𝑠𝑡𝑟，

有时两者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例如，材料试件的加荷速度远超过实际结构的受荷速度，致使试件的

材料强度较实际结构中偏高；试件的尺寸远小于结构的尺寸，致使试件的材料强度受到尺寸效应的

影响而与结构中不同；有些材料，如混凝土，其标准试件的成型与养护与实际结构并不完全相同，

有时甚至相差很大，以致两者的材料性能有所差别。所有这些因素一般习惯于采用换算系数或函数𝐾0

来考虑，从而结构中实际的材料性能与标准试件材料性能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𝑓𝑠𝑡𝑟 = 𝐾0𝑓𝑠𝑝𝑒

由于结构所处的状态具有变异性，因此换算系数或函数𝐾0也是随机变量。

2.5.4 本条规定了试验数据不充分时，材料性能标准值的取值途径。 

2.5.5 连接部位的几何参数不兼容，可能导致结构无法正常施工等严重后果。因此本条对公差的兼容

性做出规定。 

                                                                            3 结构设计方法

3.1.1~3.1.2 我国在工程结构设计领域积极推广并已得到广泛采用的是以概率理论为基础、以分项

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其他有效的结构设计方法，采用什么样的

结构设计方法，应根据实际条件确定。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需要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当

不具备这一条件时，结构设计可根据可靠的工程经验或通过必要的试验研究进行，也可按传统模

式采用容许应力或单一安全系数等经验方法进行。 

荷载对结构的影响除了其量值大小外，荷载的离散性对结构的影响也相当大，因而不同的荷载

采用不同的分项系数，如永久作用分项系数较小，风荷载分项系数较大；另一方面，荷载对地基的

影响除了其量值大小外，荷载的持续性对地基的影响也很大。例如对一般的房屋建筑，在整个使用

期间，结构自重始终持续作用，因而对地基的变形影响大，而风荷载标准值的取值为平均50年一遇

值，因而对地基承载力和变形影响均相对较小，有风组合下的地基容许承载力应该比无风组合下的

地基容许承载力大。 

基础设计时，如用容许应力方法确定基础底面积，用极限状态方法确定基础厚度及配筋，虽然

在基础设计上用了两种方法，但实际上也是可行的。 

除上述两种设计方法外，还有单一安全系数方法，如在地基稳定性验算中，要求抗滑力矩与滑

动力矩之比大于安全系数K。 

钢筋混凝土挡土墙设计是三种设计方法有可能同时应用的一个例子：挡土墙的结构设计采用极

限状态法，稳定性（抗倾覆稳定性、抗滑移稳定性）验算采用单一安全系数法，地基承载力计算采

用容许应力法。如对结构和地基采用相同的荷载组合和相同的荷载系数，表面上是统一了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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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设计方法虽有上述三种可用，但结构设计仍应采用极限状态法，有条件时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

础的极限状态法。欧洲规范为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用于土工设计，使极限状态方法在建筑结构设计中

得以全面实施，已经做出努力，在欧洲规范7《土工设计》（Eurocode 7 Geotechnical design）中，专

门列出了土工设计状况。在土工设计状况中，各分项系数与持久、短暂设计状况中的分项系数有所

不同。 

3.2.1 本条是对极限状态的规定。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理解为结构或结构构件发挥允许的最大承载能

力的状态。结构构件由于塑性变形而使其几何形状发生显著改变，虽未达到最大承载能力，但已彻

底不能使用，也属于达到这种极限状态。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理解为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使用功能

上允许的某个限值的状态。例如，某些构件必须控制变形、裂缝才能满足使用要求。因过大的变形

会造成如房屋内粉刷层剥落、填充墙和隔断墙开裂及屋面积水等后果；过大的裂缝会影响结构的耐

久性；过大的变形、裂缝也会造成用户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这两种极限状态有显著的差异。超过了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导致的结果是结构失效，需

要拆除或大修；而超过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通常不会导致结构的破坏，在消除外部不利因素之后，

结构一般还能继续正常使用（不过需要区分可逆和不可逆的正常使用状态）。 

3.2.2 结构设计时，应针对各种设计状况和相关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分析。

其目的是要验证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条件下（作用、材料特性、几何形状），结构不会超过极限状

态。当有充分依据表明，结构满足其中一种极限状态，另一种极限状态自然满足时，可以只验算起

控制作用的极限状态。如果不能确定，则必须对两种状态分别进行计算和验算。 

3.2.3 结构的作用、环境影响以及自身特性都是随时间变化的，设计状况代表了在一定时间段内结构

的内外环境状态。需要根据结构的实际情况（使用条件、环境条件等）选择与此相对应的设计状况。 

地震设计状况需要和偶然设计状况区别开来，这主要由于地震作用具有与火灾、爆炸、撞击或

局部破坏等偶然作用不同的特点。首先，我国很多地区处于地震设防区，需要进行抗震设计且很多

结构是由抗震设计控制的；其二，地震作用是能够统计并有统计资料的，可以根据地震的重现期确

定地震作用。结构设计应分别考虑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偶然设计状况，对处于地震设防

区的结构尚应考虑地震设计状况。 

3.2.4 为了保证结构的安全性和适用性，结构设计时选定的设计状况，应当涵盖所能够合理预见到的

各种可能性。承载能力涉及到结构安全和人身安全，因此各种设计状况下均应加以验算；而持久设

计状况适用于结构正常使用时的情况，因此还应当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其他设计状况是否

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不做强制要求，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2.5 结构按极限状态设计时，对不同的设计状况应采用相应的作用组合，在每一种作用组合中还必

须选取其中的最不利组合进行有关的极限状态设计。 

3.2.6 本条规定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作用组合的具体操作要求。 

3.2.7 所谓可逆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是指在导致超出极限状态的因素移除之后，结构可以恢复正常

的极限状态，比如超出极限状态要求的振动或临时性的位移等；而不可逆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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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一旦超出极限状态，则结构不能再恢复正常，比如永久性的局部损坏，或永久变形）。不可逆

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所采用的设计准则，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类似；而可逆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其设计准则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2.8 本条规定了各种基本变量设计的确定方法。作用的设计值𝐹𝑑一般可表示为作用的代表值𝐹𝑟与作

用的分项系数𝛾𝐹的乘积。对可变作用，其代表值包括标准值、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组合值、

频遇值和准永久值可通过对可变作用标准值的折减来表示，即分别对可变作用的标准值乘以不大于

1 的组合值系数𝜓𝑐、频遇值系数 𝜓𝑓和准永久值系数𝜓𝑞。

3.2.9 本条规定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设计表达式。 

3.2.10 本条规定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表达式。 

3.2.11 结构重要性系数𝛾0是考虑结构破坏后果的严重性而引入的系数，对于安全等级为一级和三级

的结构构件分别取1.1和0.9。可靠度分析表明，采用这些系数后，结构构件可靠指标值较安全等级为

二级的结构构件分别增减0.5左右。考虑不同投资主体对建筑结构可靠度的要求可能不同，故本条仅

规定重要性系数的下限值。 

3.2.12 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中，荷载分项系数应根据荷载不同的变异系数和荷载的具体组合情况

(包括不同荷载的效应比)，以及与抗力有关的分项系数的取值水平等因素确定，以使在不同设计情况

下的结构可靠度能趋于一致。对永久作用系数𝛾𝐺和可变荷载系数𝛾𝑄的取值，分别根据对结构构件承

载能力有利和不利两种情况，做出了具体规定。考虑到标准值大于 4kN/m
2 的工业楼面活荷载，变异

系数通常比较小，其分项系数规定为 1.4。 

在倾覆、滑移或漂浮等有关结构整体稳定性的验算中，永久作用效应一般对结构是有利的，荷

载分项系数应取小于1.0的值。虽然各结构标准已经广泛采用分项系数表达方式，但对永久作用分项

系数的取值，如地下水荷载的分项系数，各地方有差异，目前还不可能采用统一的系数。因此，本

规范仅原则规定永久作用分项系数取不大于1.0的值，但不规定具体数值。 

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中，将对结构可靠度的要求分

解到各种分项系数设计取值中，作用（包括永久作用、可变作用等）分项系数取值越高，相应的结

构可靠度设置水平也就越高，但从概率的观点看，一个结构可靠与否是随机事件，无论其可靠度水

平有多高，都不能做到100%安全可靠，总会有一定的失效概率存在，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由于结

构失效带来的风险（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损失、对社会或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等），人们只能做

到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一般来说，可靠度设置水平越高风险水平就越低，相应的一次投

资的经济代价也越高；相反，可靠度设置水平越低风险水平就越高，而相应的一次投资的经济代价

则越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对结构可靠度的投入受到经济水平的制约，在保证“基本安

全”的前提下，人们不得不承受较高的风险；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条件下，人们更多会选择具

有较高投入的结构可靠度从而降低所承担的风险。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各行业领域采用的分项系数有所不同。本条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给出了分项

系数的取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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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本条规定了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系数。确定𝛾𝐿可采用两种方法：（1）使结构在设计工作年限𝑇𝐿

内的可靠指标与在设计基准期𝑇的可靠指标相同，（2）使可变荷载按设计工作年限𝑇𝐿定义的标准值𝑄𝑘𝐿

与按设计基准期𝑇（50 年）定义的标准值𝑄𝑘具有相同的概率分位值。按第二种方法进行分析比较简

单，当可变荷载服从极值 I 型分布时，可以得到𝛾𝐿的表达式：

𝛾𝐿 = 1 + 0.78𝑘𝑄𝛿𝑄ln (𝑇𝐿/𝑇) 

式中，𝑘𝑄为可变荷载设计基准期内最大值的平均值与标准值之比；𝛿𝑄为可变荷载设计基准期最大值

的变异系数。下表给出了部分可变荷载对应不同设计工作年限时的调整系数，比较可知规范的取值

基本偏于保守。 

表 1 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可变荷载调整系数𝛾𝐿计算值

设计工作年限（年） 5 10 20 30 50 75 100 

办公楼活荷载 0.839 0.858 0.919 0.955 1.000 1.036 1.061 

住宅活荷载 0.798 0.859 0.920 0.955 1.000 1.036 1.061 

风荷载 0.651 0.756 0.861 0.923 1.000 1.061 1.105 

雪荷载 0.713 0.799 0.886 0.936 1.000 1.051 1.087 

对于风、雪荷载，可通过选择不同重现期的值来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变化。对温度作用，还没

有太多设计经验，考虑设计工作年限的调整尚不成熟。因此，可变荷载调整系数的具体数据，仅限

于楼面和屋面活荷载。 

根据表 1 计算结果，对表 2 中所列以外的其他设计工作年限对应的𝛾𝐿值，按线性内插计算是可

行的。 

对于荷载标准值不会随时间明显变化的荷载，如楼面均布活荷载中的书库、储藏室、机房、

停车库，以及工业楼面均布活荷载等。不需要考虑设计工作年限调整系数。 

3.3.1~3.3.3 虽然目前工程结构设计大多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

方法，但某些工程领域仍采用传统的容许应力法和单一安全系数进行设计。作为工程结构设计领

域的强制性通用规范，必须对此做出规定。本节规定了容许应力法和安全系数法的设计表达式。 

                                                                          4 结构作用

4.1.1 本条规定了结构自重荷载的确定方法。对于自重变异性较大的材料(如现场制作的保温材料、

混凝土薄壁构件，尤其是制作屋面的轻质材料等)，考虑到结构的可靠性，在设计中应根据该荷载

对结构有利或不利，分别取其自重的下限值或上限值。此外，要注意的是建筑吊顶以及地面、墙

面建筑做法也是决定结构自重的重要因素。 

4.1.2 对于位置固定的永久设备，其随时间的变异性很小，因此也作为永久作用处理。 

4.1.3 荷载类型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分项系数的取值，进而影响到结构安全性。位置可以灵活布置

的隔墙，从时间变异性上看与可变荷载类似，应按照楼面活荷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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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本条规定了土压力的计算原则。 

4.1.5 预应力作为永久作用时，应当采用永存预应力。 

4.2.1 本条规定了楼面和屋面活荷载的处理原则。 

4.2.2 本条规定了民用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规定的取

值为设计时必须遵守的最低要求。如设计中有特殊需要，荷载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

值系数的取值可以适当提高。 

条文规定的各项活荷载适用于一般使用条件，当使用荷载较大、情况特殊或有专门要求时，应

按实际情况提高荷载取值。 

4.2.3 本条补充规定了消防车荷载的取值方法。 

4.2.4 本条规定了工业建筑楼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规定的取

值为设计时必须遵守的最低要求。如设计中有特殊需要，荷载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

值系数的取值可以适当提高。 

4.2.5 本条规定了设计楼面梁、墙、柱及基础时的楼面均布活荷载的折减系数，为设计时必须遵守的

最低要求。 

作用在楼面上的活荷载，不可能以标准值的大小同时布满在所有的楼面上，因此在设计梁、墙、

柱和基础时，还要考虑实际荷载沿楼面分布的变异情况，也即在确定梁、墙、柱和基础的荷载标准

值时，还应按楼面活荷载标准值乘以折减系数。 

折减系数的确定比较复杂，采用简化的概率统计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还不够成熟。目前除美国

规范是按结构部位的影响面积来考虑外，其他国家均按传统方法，通过从属面积来虑荷载折减系数。

对于支撑单向板的梁，其从属面积为梁两侧各延伸二分之一的梁间距范围内的面积；对于支撑双向

板的梁，其从属面积由板面的剪力零线围成。对于支撑梁的柱，其从属面积为所支撑梁的从属面积

的总和；对于多层房屋，柱的从属面积为其上部所有柱从属面积的总和。 

停车库及车道的楼面活荷载是根据荷载最不利布置下的等效均布荷载确定，因此本条文给出的

折减系数，实际上也是根据次梁、主梁或柱上的等效均布荷载与楼面等效均布荷载的比值确定。 

应注意的是，本条并未包含对消防车的活荷载的折减系数要求。对于消防车荷载的折减由设计

人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条文中楼面梁的从属面积按梁两侧各延伸二分之一梁间距的范围内的实际面积确定。 

4.2.6 本条规定了民用建筑屋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规定的取

值为设计时必须遵守的最低要求。如设计中有特殊需要，荷载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

值系数的取值可以适当提高。应当注意的是：当上人的屋面兼作其他用途时，应按相应楼面活荷载

采用；屋顶花园活荷载不包括花圃土石等材料自重。 

4.2.7 本条是关于屋面积水荷载的规定。 

4.2.8 本条规定了屋面直升机停机坪的屋面活荷载取值。 

4.2.9 设计屋面板、檩条、钢筋混凝土挑檐、雨篷和预制小粱时，除了按第4.2.6条单独考虑屋面均布

活荷载外，还应另外验算在施工、检修时可能出现在最不利位置上，由人和工具自重形成的集中荷

载。对于宽度较大的挑檐和雨篷，在验算其承载力时，为偏于安全，可沿其宽度每隔1.0m考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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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中荷载在验算其倾覆时，可根据实际可能的情况，增大集中荷载的间距，一般可取2.5～3.0m。 

4.2.10 本条对地下室顶板的施工荷载做出规定。地下室顶板等部位在建造施工和使用维修时，往往

需要运输、堆放大量建筑材料与施工机具，因施工超载引起建筑物楼板裂缝甚至破坏时有发生，应

该引起设计与施工人员的重视。 

4.2.11 楼梯、看台、阳台和上人屋面等的栏杆在紧急情况下对人身安全保护的重要作用，因此本规

范强制规定了栏杆荷载的最低取值要求。 

4.2.13 本条规定了动力荷载的处理原则。 

4.3.1~4.3.3 本节规定了不同工程领域人群荷载的取值。 

4.4.2 各工厂设计的起重机械，其参数和尺寸各不相同，设计时应直接参照制造厂的产品规格作为设

计依据。采用最大轮压还是最小轮压，应当根据起重机竖向荷载是否结构有利而定，按照最不利条

件来选用。 

4.4.3 起重机的水平荷载分纵向和横向两种，分别由起重机的大车和小车的运行机构在启动或制动时

引起的惯性力产生。惯性力为运行重量与运行加速度的乘积，但必须通过制动轮与钢轨间的摩擦传

递给厂房结构。因此，起重机的水平荷载取决于制动轮的轮压和它与钢轨间的滑动摩擦系数，摩擦

系数一般为0.14。 

4.4.4 本条规定了起重机荷载的组合值、频遇值及准永久值系数。处于工作状态的起重机，一般很少

会持续地停留在某一个位置上，所以在正常条件下，起重机荷载的作用都是短时间的。但当空载起

重机经常被安置在指定的某个位置时，计算起重机梁的长期荷载效应按本条文规定的准永久值采用。 

4.5.1 本条规定了雪荷载的计算方法。 

4.5.2 规定了基本雪压的取值原则。基本雪压𝑠0是根据全国672个地点的基本气象台(站)的最大雪压或

雪深资料，经统计得到的50年一遇最大雪压，即重现期为50年的最大雪压。对雪荷载敏感的结构，

例如轻型屋盖，考虑到雪荷载有时会远超过结构自重，此时仍采用雪荷载分项系数为1.40，屋盖结

构的可靠度可能不够，因此对这种情况，规定提高雪压的取值标准。 

4.5.3 本条规定了雪压值的计算方法。 

4.5.4 由于实际屋面型式多种多样、情况千差万别，本条仅规定了积雪分布系数的基本取值原则和考

虑的因素，但对具体取值不做规定。 

4.5.5 暴露系数是与屋面形状无关的，反映屋面积雪效应的普适系数。理论分析还是模型试验都表明，

由于风对积雪的吹蚀作用，屋面积雪总的来说会比地面积雪更少。周边越空旷、高风速发生的频率

越高，屋面积雪被吹落的就更多。此外，只有风速在达到一定阈值之后，积雪才会发生飘移。由于

雪粒子的粘结力随着气温增高而增高，因此气温也是影响风速阈值的重要因素。鉴于暴露系数的复

杂性，本条仅规定了暴露系数的考虑因素和最低取值要求。 

4.5.6 本条规定了雪荷载的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 

4.6.1 本条规定了风荷载的计算公式。对主要受力结构和围护结构的风荷载计算统一表示，通过风荷

载放大系数来反映其区别。 

4.6.2 横风向风荷载往往是超高层建筑主体结构设计时的控制荷载。本条规定了必须同时考虑顺风向

和横风向荷载的各种情况。前2款给出了明确的判断指标，但由于横风向荷载的复杂性，即使不满足



36 

这2种情况，横风向效应也可能非常显著，仍然需要设计人员在结构设计中考虑横风向荷载。 

4.6.3 高层建筑和高耸结构的横风向荷载，其平均值接近0，不便于按照4.6.1的公式进行计算。因此

需要通过风洞试验等专门研究或可靠资料加以确定。 

4.6.4 建筑结构的风荷载非常复杂，本条列举了应当进行风洞试验的三种情况。 

1. 体型复杂。这类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表面风压很难根据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一般应通过

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 

2. 周边干扰效应明显。周边建筑对结构风荷载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在干扰建筑作用下，结

构表面的风压分布和风压脉动特性存在较大变化，这给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的抗风设计带来不确定

因素。 

3. 对风荷载敏感。通常是指自振周期较长，风振响应显著或者风荷载是控制荷载的这类建筑结

构，如超高层建筑、高耸结构、柔性屋盖等。当这类结构的动力特性参数或结构复杂程度超过了荷

载规范的适用范围时，就应当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 

应注意的是，本条仅针对风荷载试验列举了常见的需要进行风洞试验的三种情况，并不意味着

其他情况就完全不需要进行风洞试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建筑结构的风荷载

是最准确的取值方法。 

4.6.5 基本风压𝑤0是根据全国各气象台站历年来的最大风速记录，按基本风压的标准要求，将不同风

速仪高度和时次时距的年最大风速，统一换算为离地 10m 高，自记 10min 平均年最大风速(m/s)，作

为当地的基本风速，再按照贝努利公式计算的到的风压值。 

4.6.6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风气候特征差异明显，一些地区最大风的主导风向非常明确。建筑结

构在不同风向的大风作用下风荷载差别很大，考虑风向影响系数是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本条规定

了风向影响系数的计算原则和最低限值要求。 

4.6.7 地貌类别是确定风压高度变化系数的前提条件。本条规定了判断地貌类别的基本原则。由于大

气边界层的发展是渐进过程，因此需要考虑的上风向范围和建筑高度有关。 

4.6.8 本条规定了高度变化系数的取值。其中标准地貌类别给出了风压高度变化的计算式，其他地貌

则只给出了2个高度的高度变化系数的最低取值。结合高度变化系数单调递增的要求，相当于控制了

各高度位置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取值的下限值。标准地貌是基准，因此必须明确给出其表达式，而完

全符合其他3类风压高度变化曲线的地貌并不多（有各种地貌类别的转换等情况），若作为强制要求

在工程上就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因此仅给出最低取值要求。 

4.6.9 本条规定了地形修正系数的取值要求。 

4.6.10 体型系数是计算风荷载时的重要参数，其取值大小直接影响到结构安全。但由于建筑外形多

种多样，所处环境千差万别，因此本规范仅对规定体型系数的取值原则做出规定。 

4.6.11 不管是对于主要受力结构还是围护结构，风荷载都是随时间变化的，不能直接使用风荷载平

均值进行设计。对于主要受力结构，除了考虑风压本身的脉动之外，还需要考虑风引起结构振动所

带来的附加荷载；而围护结构刚度一般比较大，结构效应中通常不需要考虑共振分量。因此荷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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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对于“主要受力结构”和“围护结构”的计算，分别采用了风振系数和阵风系数作为平均风荷载的放

大倍数。本规范将二者统一为“风荷载放大系数”，并规定了二者的取值原则。 

对于主要受力结构来说，中国荷载规范风振系数采用了与国外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方法，规

定了基于“等效风振力”的高层和高耸结构的风振系数取值，但并不适用于大跨屋盖结构。本条文

对主要受力结构的风荷载放大系数不强制要求采用的计算方法，只规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并规定了

其取值的下限值。应当注意的是，1.2的放大系数只是主要受力结构的最低取值标准，在很多情况下

并不能完全保证结构安全，不能作为一般性的取值要求看待。 

对于围护结构而言，由于不需要考虑结构振动的影响，因此只需要考虑风压本身脉动的特性，

这又和地形地貌、脉动风特性和流场特征因素有关。本条规定的围护结构风荷载放大系数下限值，

假定了湍流度剖面取为负指数，且指数绝对值与平均风剖面指数相同。考虑湍流度的离散性，以及

屋盖边缘、幕墙边缘等区域分离流动的影响，实际的风荷载放大系数可能会大于该值。因此本条将

其规定为围护结构风荷载放大系数的最低取值标准。 

4.6.12 工程实践中，不可能每个项目都通过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取值。因此本条规定了在采用可靠

资料确定风荷载值时的限制条件。首先是应当保证相关资料中的规定完全符合工程实际情况，其次

资料的数据应当已经应用于大量工程的实际设计，经过了实践考验。 

4.6.13 本条规定了风荷载的组合值系数、频遇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 

4.7.1 明确设计地震动参数确定的基本原则。 

4.7.2 明确特别重要工程结构设计地震地震动参数的取值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

十五条规定，“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

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建

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第3.0.3条规定，对于特殊设防类（甲类）建筑工程，其地

震作用应按批准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且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确定。本条规定综合了

上述要求。 

4.7.3 明确设计地震动参数的调整内容和原则。无论现行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还是工程场

地地震动安全性评价报告，其给出的地震动参数，均是基于平坦、开阔的一般场地条件确定的，因

此，对于具体的工程结构来说，上应考虑工程场址距潜在活动断裂带的距离（近场效应）、局部地

形条件的影响（局部地形效应）、场地条件（场地效应）的影响等因素进行调整。本条规定了调整

的内容，具体的调整办法由相关通过规范详细规定。 

4.7.4 明确地震作用效应计算的基本原则，即地震动参数应按规定进行调整，计算模型应能反映结构

的实际工作状态。 

4.7.5 明确地震作用效应计算方法选择的基本原则。 

4.7.6 明确地震作用的抗震概念调整原则，具体调整方法应根据工程结构的特点（规则性等）按相关

通用规范的规定执行。 

4.7.7 明确设计地震作用的底线要求，具体的底线规定按相关通用规范的规定执行。 

4.8.1 本条规定了确定温度作用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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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本条规定了计算温度作用时的热膨胀系数应当采用线膨胀系数。 

4.8.3 基本气温是气温的基准值，是确定温度作用所需最主要的气象参数。基本气温一般是以气象台

站记录所得的某一年极值气温数据为样本，经统计得到的具有一定年超越概率的最高和最低气温。

采用什么气温参数作为年极值气温样本数据，目前还没有统一模式。欧洲规范EN1991-1-5:2003采用

小时最高和最低气温；国内在建筑结构设计中采用的基本气温并不统一，钢结构设计有的采用极端

最高最低气温，混凝土结构设计有的采用月平均最高最低气温，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难以用统一

尺度评判温度作用下结构的可靠性水准，温度作用分项系数及其他各系数的取值也很难统一。因此

本条将基本气温定义为50年重现期的月平均最高气温和月平均最低气温。 

对于热传导速率较慢且体积较大的混凝土及砌体结构，结构温度接近当地月平均气温，可直接

取用月平均最高气温和月平均最低气温作为基本气温。对于热传导速率较快的金属结构或体积较小

的混凝土结构，它们对气温的变化比较敏感，这些结构要考虑昼夜气温变化的影响，必要时应对基

本气温进行修正。气温修正的幅度大小与地理位置相关，根据工程经验及当地极值气温与月平均最

高和最低气温的差值酌情确定。 

4.8.4 本条规定了均匀温度作用的计算方法。均匀温度作用对结构影响最大，也是设计时最常考虑的，

温度作用的取值及结构分析方法较为成熟。对室内外温差较大且没有保温隔热面层的结构，或太阳

辐射较强的金属结构等，应考虑结构或构件的梯度温度作用，对体积较大或约束较强的结构，必要

时应考虑非线性温度作用，对梯度和非线性温度作用的取值及结构分析目前尚没有较为成熟统一的

方法。因此，本规范仅对均匀温度作用作出规定，其他情况设计人员可参考有关文献或根据设计经

验酌情处理。 

以结构的初始温度（合拢温度）为基准，结构的温度作用效应要考虑温升和温降两种工况。这

两种工况产生的效应和可能出现的控制应力或位移是不同的，温升工况会使构件产生膨胀，而温降

则会使构件产生收缩，一般情况都应校核。 

气温和结构温度的单位采用摄氏度，零上为正，零下为负。温度作用标准值的单位也是摄氏度，

温升为正，温降为负。 

4.8.5 本条规定了建筑结构温度的确定原则。结构最高或最低平均温度一般是指结构在夏季或冬季的

平均温度。影响结构平均温度的因素较多，需要结合施工和正常使用期间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比如

对于有围护的室内结构，需要考虑室内外温差的影响；对于暴露于室外的结构或施工期间的结构，需

要依据结构的朝向和表面吸热性质考虑太阳辐射的影响。而地下室与地下结构的温度，还需要考虑离

地面深度的影响。 

4.8.6 本条规定了结构的初始气温确定原则。混凝土结构的合拢温度一般可取后浇带封闭时的月平均

气温。钢结构的合拢温度一般可取合拢时的日平均温度，但当合拢时有日照时，应考虑日照的影响。

结构设计时，往往不能准确确定施工工期，因此，结构合拢温度通常是一个区间值。这个区间值应包

括施工可能出现的合拢温度，即应考虑施工的可行性。 

4.9.1 本条规定了偶然荷载的设计原则。建筑结构设计中，主要依靠优化结构方案、增加结构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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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结构构造等措施，避免因偶然荷载作用引起结构发生连续倒塌。在结构分析和构件设计中是否

需要考虑偶然荷载作用，要视结构的重要性、结构类型及复杂程度等因素，由设计人员根据经验决

定。 

结构设计中应考虑偶然荷载发生时和偶然荷载发生后两种设计状况。首先，在偶然事件发生时

应保证某些特殊部位的构件具备一定的抵抗偶然荷载的承载能力，结构构件受损可控。此时结构在

承受偶然荷载的同时，还要承担永久作用、活荷载或其他荷载，应采用结构承载能力设计的偶然荷

载效应组合。其次，要保证在偶然事件发生后，受损结构能够承担对应于偶然设计状况的永久作用

和可变荷载，保证结构有足够的整体稳定性，不至因偶然荷载引起结构连续倒塌，此时应采用结构

整体稳定验算的偶然荷载效应组合。 

4.9.2~4.9.4 本条规定了爆炸荷载的计算原则。 

4.9.5 本条规定了撞击荷载的计算原则。 

4.9.6 本条规定了在采用可靠资料确定偶然荷载时的限制条件。首先是应当保证工程符合资料规定的

前提条件，其次资料的数据应当已经应用于大量工程的实际设计经过了实践考验，或者有必要的试

验验证作为佐证材料。 

4.10.1~4.10.3 水流作用在港口工程和桥梁工程中常见荷载。本节规定了水流作用的计算公式和水流

阻力系数的考虑因素。 

4.10.4~4.10.7 这四条规定了港口工程结构物上的冰荷载应当考虑的各种情况以及确定其量值大小的

原则。 

4.11.1~4.11.12 本节规定了应用于专门行业领域的部分作用。主要包括铁路列车作用、公路汽车荷载、

冻胀力、波浪力；水工领域常见的静水压力、扬压力、动水压力、围岩作用和淤沙压力等。 

4.11.13 本条规定了确定作用量值大小的一般原则。 




